

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12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7年5月15日（星期二）上午9時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蔡副院長其昌

副秘書長　高明秋

繼續開會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管碧玲等18人、委員黃國書等17人、委員許智傑等18人、委員張廖萬堅等18人分別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國家語言平等發展法草案」及委員吳思瑤等31人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5月9日

發文字號：台立教字第1072300846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1 附件2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委員管碧玲等18人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委員黃國書等17人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委員許智傑等18人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18人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國家語言平等發展法草案」、委員吳思瑤等31人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5年5月4日台立議字第1050702300號、105年6月14日台立議字第1050703429號、105年6月28日台立議字第1050703668號、106年12月20日台立議字第1060704935號、107年1月2日台立議字第1060705257號、107年3月21日台立議字第1070700473號、107年5月7日台立議字第1070701220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管碧玲等18人、委員黃國書等17人、委員許智傑等18人、委員張廖萬堅等18人、委員吳思瑤等31人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國家語言平等發展法草案」審查報告

壹、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管碧玲等18人、委員黃國書等17人、委員許智傑等18人、委員張廖萬堅等18人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委員吳思瑤等31人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國家語言平等發展法草案」，經本院第9屆第1會期第10次、第15次、第17次、第4會期第12次、第14次及第5會期第3次、第11次院會報告後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貳、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107年4月12日召開第9屆第5會期第9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管碧玲等18人、委員黃國書等17人、委員許智傑等18人、委員張廖萬堅等18人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國家語言平等發展法草案」，會議由召集委員吳思瑤擔任主席，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並請文化部部長鄭麗君及相關人員列席說明並備質詢。嗣於5月7日召開第9屆第5會期第14次全體委員會議，繼續審查前揭6案及委員吳思瑤等31人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已全部審查完竣，會議均由召集委員吳思瑤擔任主席。茲將相關說明摘述如下：

一、委員管碧玲等18人提案說明：

為尊重語言之多樣性及平等發展，應承認本國各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均為國家語言。國民使用國家語言，不應遭受歧視或限制；語言為文化傳承之一環，為促進多元文化成長，豐富國家之文化內涵，政府應規劃及推動國家語言之保存、傳習及研究，並建立保存、傳承機制，以活化及普及國家語言；為具體落實及保障國民使用國家語言之權利，政府應提供國民學習國家語言機會，並於國民利用公共資源時提供國家語言溝通必要之服務，爰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

二、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說明：

為尊重語言之多樣性及平等發展，政府應承認本國各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均為國家語言。是故，國民使用國家語言，除不應遭受歧視或限制外，語言作為文化承載之一環，為促進多元文化成長，豐富國家之文化內涵，政府應規劃及推動國家語言之保存、傳習及研究，建立保存、傳承機制，以活化及普及國家語言；而為具體落實及保障國民使用國家語言之權利，積極保存面臨傳承危機之國家語言，政府應提供國民學習國家語言機會，並於國民利用公共資源時提供國家語言溝通必要之服務，鼓勵應用國家語言之創作，爰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

三、委員許智傑等18人提案說明：

鑑於語言為國之文化根本，惟威權時期本土語言皆受打壓，對於國家語言文化保存威脅甚鉅。為推動文化轉型正義，尊重國家語言之多元與自主發展，保障語言於國家內之平等使用，並建立國家完整之語言資料庫與語言保存之系統，確保語言文化之傳承、復育與發展。國家應致力於國家語言師資培育，並保障人民於參與國家機關時，得使用其固有之國家語言。國家各區域其通用語言，應由區域自主決定。爰此，特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

四、委員張廖萬堅等18人提案說明：

鑑於臺灣社會擁有多元族群，為多元語言及多元文化之國家，然而目前國內各本土語言卻多面臨傳承危機，相關語言及其文化的復振和保存工作實刻不容緩，因語言為文化傳承之重要載體，政府應有國家語言政策之整體性基本法，爰此，為促進語言永續發展，落實保障多元文化及平等之精神，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

五、時代力量黨團提案說明：

鑑於我國為多元族群、文化及語言國家，基於多元文化主義及語言人權，為尊重語言多樣性及永續發展多元文化，創造互為主體之友善語言環境，落實國民平等使用語言之權利，保障國家語言平等發展，承認本國各族群使用之固有自然語言均為國家語言，爰擬具「國家語言平等發展法」。

六、委員吳思瑤等31人提案說明：

為尊重語言之多樣性及平等發展，政府應承認本國各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均為國家語言。是故，國民使用國家語言，除不應遭受歧視或限制外，語言作為文化承載之一環，為促進多元文化成長，豐富國家之文化內涵，政府應規劃及推動國家語言之保存、傳習及研究，建立保存、傳承機制，以活化及普及國家語言；而為具體落實及保障國民使用國家語言之權利，積極保存面臨傳承危機之國家語言，政府應提供國民學習國家語言機會，並於國民利用公共資源時提供國家語言溝通必要之服務，鼓勵應用國家語言之創作，爰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

七、文化部提案說明及對草案之回應：

大院第9屆第5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開全體委員會議，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本部提出「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法案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

(一)立法目的：面對過去語言政策所衍生之問題，積極保障「面臨傳承危機」之國家語言

臺灣是擁有多元語言、多元文化之社會，然於過去的歷史發展中，一元化的語言政策壓抑了臺灣本土語言的正常發展，最明顯之例除了2010年部分原住民族語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死亡及瀕危語言外，就連較為通用的臺語（現行課綱使用之閩南語），亦已發生嚴重的世代斷層，查目前國內各本土語言大多面臨傳承危機，年輕一代已逐漸不具備使用完整族群語言之能力，因此相關語言復振及保存之工作實具急迫性。

鑒此，政府應嚴肅面對此語言急速流逝之議題，更應勇於承擔臺灣各族群語言永續發展之責任。爰此，文化部積極推動《國家語言發展法》立法，秉持文化多元、文化平權之理念，全力支持語言復振、傳承與發展，以促進族群良善溝通與交流，真正落實多元、包容、尊重之國家文化價值。

(二)法案規劃方向：強調資源平衡，同步關照臺灣手語

為避免珍貴的語言文化過快流逝，政府雖已推動諸多相關法令及政策，例如將本土語言納入中小學課綱、建置本土語言辭典及資料庫、成立原住民語、客語電視台等，惟尚未有專責機關或專法進行統合，僅分別於不同部會執行，未能發揮最大功效。為使國家資源有效運用，政府應積極制定具基本法性質的「國家語言發展法」，俾利臺灣各固有族群之語言文化傳承、復振與發展。

本部於106年3月至7月所辦理的7場次公聽會中，獲得諸多手語團體熱烈參與及迴響，本部強烈感受手語於目前社會中，亦面臨到傳承與發展之重大危機。另從文化平權、文化近用之角度而言，本部另檢視各國成功的語言政策及徵詢國內專家學者之意見後，將「臺灣手語」納入保障範疇，往後各相關部會得依本法規定，陸續制定更多平權措施，以健全聾人的社會福利，同時亦促進臺灣多元文化之發展。

(三)本部推動法案之作業歷程

本部推動法案之作業程序如下所示：

1.研商公聽會草案版本：本部於105年12月著手綜整歷屆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並於106年2月6日先行召開跨部會研商會議，提出本部公聽會草案版本，共計12條條文。

2.辦理公聽會並依其研修草案內容：本部於106年3月至5月間於臺灣北、中、南、東、離島等地辦理6場公聽會、6場諮詢會議及跨部會諮商會議後，於106年7月3日公告本部所提草案版本。並於7月23日再次召開1場全國性公聽會（第7場）。

3.辦理法制作業事宜：本部依據公聽會、公告後民眾意見及各部會機關意見進行整體草案研修，並完成行政院規定之法制作業事宜後，業於106年10月6日函送行政院審查。

4.行政院審查通過：本法草案於107年1月4日經行政院3853次會議審查通過，業於1月8日函送立法院審查。

(四)法案重點說明

本部所研擬之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內容共計17條，重點可分為八大項類：

1.宣示國家語言為重要行政業務之一：

本法明定國家語言事務由中央及地方共同推行，並宣示各國家語言平等原則及政府應定期召開國家語言發展會議，作為擬定國家語言政策之參考。

2.定義國家語言範疇：

本法草案肯認臺灣各固有族群（包含澎湖、金門、馬祖、綠島、蘭嶼等離島）所使用自然語言之法制地位，其有關語言名稱及發展情形，將於後續訂定施行細則時基於持續調查研究、廣徵意見，進行滾動檢討。另為考量視覺型語言的重要性與需求性，爰將臺灣手語列入國家語言之保障範疇。

3.針對面臨傳承危機國家語言執行保障措施：

本法草案除明確規範整體國家語言之保障方式外，另特別針對「面臨傳承危機」之國家語言設立專條，明定政府應優先推動其傳承、復振與發展。

4.建構國家語言調查機制、研修現行書寫系統達標準化：

因語言為文化傳承之重要載體，本法草案規定政府應定期提出國家語言發展報告以利語言復育、傳承及紀錄，另考量讀、寫為語言保存之必要因素，爰後續將研修現行書寫系統達標準化，俾利各國家語言保存與推廣。

5.強化國家語言教育制度及相關學習資源：

本法草案將保障學齡前幼兒教育學習國家語言之機會，並於基本國民教育各階段中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並規定政府應積極強化整體國家語言之學習資源（包含師資培育、師資專職聘用原則、相關學習教材等）。

6.保障國民使用國家語言之權利及提供使用機會：

本法草案將規範各政府單位應提供公共資源之國家語言服務，並保障國家語言之傳播權，亦得依各區域狀況指定國家語言為地方通行語，以增加國家語言使用之機會。

7.提升人民之國家語言能力及公務服務品質：

本法草案將致力於推廣國家語言認證以提升人民國家語言能力，並鼓勵公務員多方學習國家語言，以強化公務服務品質。

8.尊重地方自治並推動地方通行語：

本法草案業參考《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中有關「地方通行語」之概念進行規劃，爰本法草案之規劃係先行考量我國各地區之語言分佈情形不一，宜由地方主管機關視所轄族群聚集之需求，並經該地方之立法機關議決，得將國家語言指定為該區域通行語，以此尊重地方政府自主發展其地方通行語之權責。後續將再依實際狀況及立法目的，審慎於施行細則中研議整體實施方式及其保障事項，以期有效推動各類國家語言之復振與發展。

(五)法案效益：尊重多元語言發展，保障面臨傳承危機之國家語言，積極落實文化平權真諦

隨著時代變遷，推廣母語是政府長期以來的政策，爰本部再次推動立法的目的是讓國內的多元語言及文化皆能獲得保存與發展之保障，透過立法機制，全面性的保障各族群語言，並符合聯合國公佈「文化多樣性宣言」、「世界語言權利宣言」、「文化多樣性公約」與「世界母語日」等國際趨勢。爰本法通過後，可得之實質效益如下：

1.賦予臺灣各固有族群之自然語言（含臺灣手語）法制地位，尊重多元語言及文化發展、落實文化平權。

2.針對語言急速流逝之危急狀況，積極復振各本土族群語言，並強化其執行力度與深度。

3.積極營造國家語言的生活環境，提升各族群語言使用機會，落實「語言權」為基本人權之實質內涵。

(六)文化部對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委員提案說明

1.委員管碧玲等18人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

(1)委員版本第1條「立法目的」、第2條「國家語言範疇」、第3條「國民使用國家語言不應遭受歧視或限制」、第5條「政府應規劃及推動國家語言發展」、第6條「政府應辦理國家語言保存、傳習及研究及面臨傳承危機國家語言保障事宜」、第7條「國家語言媒體應用」、第8條「國家語言教育」、第9條「國家語言公事服務」等節，與本部立場一致，建請併同行政院版本草案審查。

(2)有關第4條「國家語言之規劃、推動及督導等相關事項，由行政院院本部成立專責單位掌理，並會同客家委員會、原住民委員會、教育部、文化部及相關部會辦理」之主張，因本法係由行政院交予本部主政研提，並於行政院版本草案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文化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本法規定事項，涉及其他機關業務權責者，各該機關應予配合及協助；必要時由中央主管機關提報行政院協調之。」考量本法之立法宗旨係從語言保存及永續發展之觀點進行規劃，故本法之中央主管機關擬由本部擔任，並設立相關協調機制，建請併同行政院版本草案審查。

2.委員黃國書等17人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

(1)委員版本第1條「立法目的」、第2條「國家語言範疇」、第3條第1項「國家語言發展」、第4條第2項「中央及地方設立專責單位」第5條「訂定國家語言書寫標準」、第6條「建置國家語言資料庫及面臨傳承危機之國家語言復振計畫」、第7條「國家語言媒體應用」、第8條「國家語言教育」、第9條「國家語言公事服務」等節，與本部立場一致，建請併同行政院版本草案審查。

(2)有關第3條第2項「積極落實國家語言使用及發展，營造國家語言友善環境」：本部敬表贊同並採納其意旨，惟為求周延及符合法制體例，故於行政院版本草案第7條業已規範，建請併同行政院版本草案審查。

(3)有關第4條「國家語言之規劃、推動及督導等相關事項，由行政院院本部成立專責單位掌理」之主張，考量本法之立法宗旨，爰擬以本部為本法之主管機關，建請併同行政院版本草案審查。

3.委員許智傑等18人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

(1)委員版本第1條「立法目的」、第3條「國民使用國家語言不應遭受歧視或限制及面臨傳成危機之國家語言保障方式」、第4條「主管機關」、第5條「國家語言業務協調機制」、第6條「專責單位」、第7條「建置國家語言資料庫即研訂標準化書寫系統」、第8條「國家語言教育」、第9條「國家語言師資」、第10條「國家語言公事及通譯服務」、第12條「國家語言媒體應用」、第13條「政府應辦理國家語言認證考試」、第16條「國家語言法令滾動式修正」等節，與本部立場一致，建請併同行政院版本草案審查。

(2)有關第2條將明列各種國家語言名稱乙節，因考量本法案係基於多元文化性及文化多樣性之宗旨而設立，需多方尊重各族群之語言名稱選擇及習慣，且另考量目前仍有如平埔族群正在爭取國家正名，爰此議題建議於後續研訂施行細則時，廣徵各界意見，並基於持續調查研究資料持續滾動檢討。爰本條建請併同行政院版本草案審查。

(3)有關第11條第3項「地方通行語不以一種為限」乙節，建議納入後續制定施行細則時參考並研議如何辦理。爰本條建請併同行政院版本草案審查。

(4)有關委員所提第14條、15條「公務員之國家語言培訓及加給」等節，檢視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針對此節係採「陞遷加分」方式、原住民語言發展法中採培訓方式、本案條文則是強調其甄選方式，查以上「甄選、陞遷、培訓、加給」等均與公務員法之相關規範有關，建議邀請銓敘部、保訓會等單位共同研議。

4.張廖萬堅等18人擬具「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

(1)有關委員版所提第6條「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編列預算」乙節，考量各機關係依年度施政重點編列相關經費，此節建議邀請主計總處等單位共同研議，本條建請併同行政院版本草案審查。

(2)有關委員所提第7條第2項中「面臨傳承危機之國家語言之復振辦法」乙節，其意旨及工作內容已包含於行政院版本草案第7條第1項中，後續業將辦理相關國家語言復振計畫，爰本條建請併同行政院版本草案審查。

5.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國家語言平等發展法」草案

(1)委員版本第1條「立法目的」、第2條「國家語言範疇」、第4條第2項「中央及地方設立專責單位」第5條「政府應推動國家語言傳承、研究及復育，並尊重語言之多樣性」、第8條「政府應提供國家語言公共資源服務」、第9條「國家語言認證及推廣」、第10條「國家語言教育」、第11條「任何人於法庭上有使用國家語言的權利即使用通譯服務」、第12條「編列預算補助瀕臨消失或面臨傳承危機之國家語言等相關學術研究」、第13條「國家語言媒體應用」等節，與本部立場一致，建請併同行政院版本草案審查。

(2)有關第4條第1項：「行政院為審議、協調國家語言推動相關事務，應設置推動委員會，由行政院院長召集之」，考量本法之立法宗旨，爰擬以本部為本法之主管機關，另業務若涉及相關部會，必要時將由中央主管機關提報行政院協調，爰行政院版本草案業於第2條規範，建請併同行政院版本草案審查。

(3)有關第6條：「國民命名國家語言之權利」之主張，其與地方通行語之內涵相似，另為將尊重地方政府之權責，規範各地方通行語實施方式及相關保障事項，行政院版本草案第12條業已規範，建請併同行政院版本草案審查。

(4)有關第13條第2項：「對於瀕臨消失或面臨傳承危機之國家語言，政府應獎勵或補助廣播、影視、網路等大眾傳播媒體製作」之主張，已納入行政院版本草案第7條第2項第4款，建請併同行政院版本草案審查。

(七)結語

因《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於106年6月經總統府公布施行，明定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而《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業於106年12月經立院三讀通過，該法案中明定客語為國家語言。鑒此，目前得列為國家語言者僅原住民族語及客語二種，未來亦將得到更多政府資源，而此狀況更恐加深其他本土族群語言，如臺語（閩南語）、閩東語等的失落感。為使國家族群平衡、共榮發展及語言與文化傳承相互依存，政府應顧及臺灣各固有族群及使用臺灣手語等語言之發展。

另為建構良善國家語言法制作業屬於政府重要文化政策，本次文化部推動《國家語言發展法》立法，其法案本質雖屬於「語言基本法」之普通法，但卻能針對所有國家語言進行一般性規範，並提出優先推動面臨傳承危機國家語言之傳承、復振與發展機制。考量目前國內諸多本土族群語言大多面臨傳承危機，而語言復振和保存工作刻不容緩，爰積極爭取立法院支持，期在本會期通過立法，以此建構完整的國家語言支持體系，促進國家多元文化之發展。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逕行逐條討論，完成本案審查。審查結果如下：

一、法案名稱、第一條至第十一條、第十三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八條，行政院提案立法說明二，後段中文字修正為「……，除一般國家語言文字書寫外，亦包含拼音、電腦輸入及其他表達方式等；……」）

二、第十二條，修正如下：

「第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所轄族群聚集之需求，經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指定特定國家語言為區域通行語之一，並訂定其使用保障事項。」

三、第十四條，增訂如下：

「第十四條　　政府得補助、獎勵法人及民間團體推廣國家語言。」
四、第十五條，照委員吳思瑤等提案第十四條通過。

五、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照行政院提案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通過。
六、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第六條及委員許智傑等提案第十六條，均不予採納。

肆、本案審查完竣，併案提請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吳召集委員思瑤補充說明。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



